115 年臺中市第十六屆全市運動大會【軟式網球】競賽規程
1、 比賽地點：臺中市中山公園網球場（北區雙十路一段 65 號）
2、 比賽日期：115 年  8 月 16 日（星期日）
3、 領隊技術會議：115 年  8 月 16 日上午 08 時 30 分假中山公園網球場召開
4、 軟式網球競賽項目：1.男子團體賽 	2.女子團體賽 
5、 選手參賽資格：
(1) 戶籍規定：在本市設籍連續滿一年以上（外縣市遷入本市須於 114 年 5 月 12 日前遷入為準；代表戶籍地（行政區）參賽應於 115 年 5 月 12 日之前遷入該區籍地為準）
(2) 選手參賽年齡：年滿 12 歲以上（民國 103 年 8 月 1 日以前出生）
6、 報名人數規定：每單位限男、女各參加一隊，註冊選手男子以 16 人為限、女子以 10 人為限（含領隊、教練兼管理各一人）
7、 比賽制度：
(1) 視報名隊數由本市體育總會軟式網球委員會決定制度(競賽隊伍未達 5 隊不予舉辦)
(2) 男子團體賽採雙打五組、女子團體賽採雙打三組
(3) 參加比賽選手若有冒名頂替或不符參賽資格者，經大會裁定取消大會該隊參賽資格
(4) 男子團體比賽方式採五組三勝計分制，女子採三組二勝計分制，各組比賽採七局四勝制。
(5) 採用中華民國軟式網球協會認可之軟式網球
(6) 社會男子團體賽採五點雙打(各歲組為兩位選手年齡總和)：
1. 第一點為公開組
2. 第二點為公開組
3. 第三點為 100 歲組【須 65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出生】
4. 第四點為 110 歲組【須 60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出生】
5. 第五點為 120 歲組【須 55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出生】
(7) 社會女子團體賽採三點雙打(各歲組為兩位選手年齡總和)： 
1. 第一點為公開組
2. 第二點為 80 歲組【須 75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出生】
3. 第三點為 90 歲組【須 70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出生】
(8) 比賽出場點數順序於賽前辦理抽籤決定並由參賽雙方派員參加
(9) 各組不得輪空、否則取消該場次成績
8、 比賽規則：採用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核備，中華民國軟式網球協會 2012 年最新修定之軟式網球規則
9、 比賽用球：採用中華民國軟式網球協會認定之日製 AKAEMU（紅M）軟式網球
10、 獎勵：
(1) 依據大會競賽規程第十四條規定辦理
(2) 軟式網球錦標男女各錄取前三名
11、 附則：
(1) 比賽發生爭議時，如規則有明文規定者，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。不屬於規則範圍者，由裁判長裁定之，所有爭議必須於 10 分鐘內解決並繼續比賽，逾時未出賽者，判其無故退出比賽
(2) 比賽選手須穿著合乎規定之網球服裝出場比賽
(3) 對於選手資格及身份有疑義時，應於比賽前提出，如經查證屬實，則取消該人（組）之比賽並以棄權論。
(4) 球員須攜帶國民身份證以便查驗，如須查驗證件時，該球員未能在 10 分鐘內提出，則取消該區（隊）之比賽並以棄權論
(5) 參加比賽球隊，應提前 20 分鐘到達比賽場地，並向大會辦理報到，逾出場時間 10 分鐘未出場者，以棄權論(以大會時間為準)
(6) 各點比賽之兩位選手必須同時出賽，其中一人(含)以上逾出場時間十分鐘未出場者，以棄權論（以大會時間為準）。
(7) 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由承辦單位隨時修正公佈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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